
附件4

龙溪铺镇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我镇根据《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湘办发〔2019〕10号）、《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湖南省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湘财绩〔2020〕7号）、《中共新邵县委办公室 新邵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深化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新党办发〔2021〕3号）文件精神结合本镇实际，因本年度无专项资金项目支出，就2023年度整体部门支出为我镇社会、经济、生态、环保、节能减排等各项领域发挥的效益和产生的效果作了综合自评，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部门概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根据编委核定，龙溪铺镇党委、政府统一设置7个党政机构，即：党政综合办公室、基层党建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加挂农业农村工作办公室牌子）、社会事务办公室（加挂行政审批服务办公室牌子）、社会治安和应急管理办公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办公室、财政所。设置1个执法机构，即：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设置4个直属事业单位，即：社会事务综合服务中心(加挂文化综合服务站牌子）、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政务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各机构团结协作，制定并实施本镇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规划，维护当地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乡镇建设，推动农业产业化建设，工业兴乡，不断提高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保证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在农村的贯彻和实施。

截至2024年底，龙溪铺镇人民政府编制数116名，其中行政编制49名，事业编制67名。年末实有在职人数116人，其中公务员41人，机关工勤人员8人，事业干部67人。

（二）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2024年我镇部门整体支出3273.9万元，主要为基本支出，包括年度工资福利支出、商品和服务支出以及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具体涉及范围有机关行政运行、社会保障与就业、卫生与健康、农林水、城乡社区、公共安全、交通运输、节能环保、国土气象等各方面工作。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

2024年我镇实现一般预算收入3273.9万元，用于当年财政收支平衡的财政收入总额为3273.9万元。一般预算支出3273.9万元，全年支出总额3273.9万元，结转下年0万元。

1.基本支出
2024年度财政拨款支出3273.9万元，主要用于以下方面：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429.03万元，占74.19%；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40.65万元，占4.30%；城乡社区支出296.7万元，占9.06%；农林水支出407.56万元，占12.45%。

2.“三公”经费使用情况

2024年初批复预算的“三公”经费控制数为3.24万元，其中包括公务用车购置和维护经费3.24万元，出国经费0元，公务接待费0万元。
全年决算支出“三公”经费共计3.24万元，其中包括公务用车购置和维护经费3.24万元，出国经费0元，公务接待费0万元。
（二）项目支出

我单位2024年无项目支出。

资产管理情况

我单位制订了《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制度中规定包含：1、固定资产的的配置报批程序，采购、审批、验收规程。2、固定资产的管理和使用、处置程序、处置范围。3、固定资产清查程序、方法等。

2024年本单位按财政部门的要求，进行了全面资产清查及上报工作。资产清查中没有盘盈盘亏资产，账实相符。新购置资产和处置资产都按县财政和本单位的制度规定办理相关审批手续。截至2024年12月31日，我单位资产总额（账面净值，下同）392.66万元，较上年增长-81.04%。负债总额1,444.05万元,较上年增长-6.06%。净资产-1,051.39万元,较上年增长-296.82%。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无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部门整体支出主要绩效

2024年，我们有力有效稳住经济大盘，全镇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平稳。有力有效开展乡村振兴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本单位2024年所有支出严格按照国家财经法规、预算资金管理办法、财务管理制度及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遵循先预算、再审批、后支出的原则，保证资金的合理使用。对资金实行全程监管，做到专款专用，确保项目的顺利开展，取得了如下绩效：

1.立足节流减支，优化支出结构。切实抓好“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工作，确保政府机构正常运转、各项民生事业稳步推进；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坚守勤俭节约“风向标”，大力压减非急需非刚性支出；严格事前项目评审论证和财政承受能力评估，把好支出源头关口；加强往来款资金清理，盘活用好存量资源；加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全面梳理政府国有资产，摸实国有资产底数，提高政府资产使用效益，推动各类资产盘活利用。
2.立足民生保障，增进民生福祉。加强惠民资金管理，确保资金安全精准发放；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资金用于道路和桥梁改造、绿化养护、环卫保洁，全方位助推乡村振兴，有效提升人居环境，切实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感；提升社会救助力度，织牢织密精准帮扶防护网，及时发放各类民政补贴，有力保障了各类困难群众的权利，提高了困难群众的幸福指数。
3.立足绩效监控，严把效益关口。预算绩效管理进一步加强，形成“事前有目标、事中有监控、事后有评价、结果有运用”的管理闭环，做到有预算不超支，无预算不开支。完成2024年度整体绩效及预算项目执行情况“双监控工作”。

4.立足监管督促，规范财务管理。出台机关事务管理办法，严控“三公”经费支出，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完善村级财务管理办法，严格村级财务收支管理，规范村级财务；落实差旅费管理办法，规范差旅费报销制度，节省公务开支；执行政府采购办法，规范采购程序、严控采购行为；制定财务内审管理制度，不定期开展政府财务、村（社区）财务、村（社区）集体经济财务内部审查，规范财务报销票据，严把财务开支质量关。

存在的问题

1、预算编制不够明确和细化，预算编制的合理性需要提高，预算执行力度还要进一步加强。

2.资金使用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绩效目标设立不够明确、细化和量化。

八、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1、进一步加强单位内部的预算管理意识，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进行预算编制，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可控性，加强内部预算编制的审核和预算控制指标的下达。

2、加强单位财务管理，健全单位财务管理制度体系，规范单位财务行为。在费用报账支付时，按照预算规定的费用项目和用途进行资金使用审核、列报支付、财务核算，杜绝超支现象的发生。

3、严格编制政府采购年初预算和计划，规范各类资产的购置审批制度、资产采购制度、使用管理制度、资产处置和报废审批制度、资产管理岗位职责制度等。严格控制“三公”经费的规模和比例，把关“三公”经费支出的审核、审批，进一步细化“三公”经费的管理，合理压缩“三公”经费支出。


